
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 
「看見藝術．看見南勢」校內攝影比賽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 
本校「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校舍暨市民多元服務設施統包工程」公共藝術設置計畫之「民眾參與

－藝術家作品導覽、攝影競賽及作品展示紀錄」項目辦理。 

二、 活動宗旨 
透過藝術家帶領師生導覽校內公共藝術作品及攝影競賽活動，引導學生親近校園公共藝術，以鏡

頭記錄藝術作品與環境、人群之對話，增進學生藝術鑑賞能力，展現美感校園之生活意義。 

三、 辦理單位 
●​ 主辦單位： 總務處、公共藝術執行團隊。 
●​ 協辦單位： 學務處。 

四、 參加對象 
●​ 作品導覽： 本校全體學生及教職員工。 
●​ 攝影比賽： 本校全體學生及教職員工。 

五、 藝術家導覽活動安排（班會時間） 
●​ 活動日期： 2025 年 3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第五節課。 
●​ 活動地點： 班級教室、一樓穿堂及公共藝術作品周邊。 
●​ 活動流程： （12班分成3組進行） 

時間 第一組（1~4 班） 時間 第二組（5~8班） 時間 第三組（9~12班） 

1:05-
1:10 

地點：教室 
【說明】播放5分鐘

的公共藝術說明紀

錄片。 

1:05-
1:10 

地點：教室 
【說明】播放5分鐘

的公共藝術說明紀

錄片。 

1:05-
1:10 

地點：教室 
【說明】播放5分鐘的

公共藝術說明紀錄

片。 

等候集合導覽的空檔，時間由導師自行運用 

1:10- 
1:13 

導師將學生帶到 
穿堂集合 

1:18-
1:21 

導師將學生帶到 
穿堂集合​
(1:18集合前請同學

在教室等候) 

1:26-
1:29 

導師將學生帶到 
穿堂集合 
(1:26集合前請同學

在教室等候) 

1:13- 
1:18 

地點：穿堂 
【說明】 
公共藝術拍攝比賽

要點說明。(5分鐘) 

1:21-
1:26 

地點：穿堂 
【說明】 
公共藝術拍攝比賽

要點說明。(5分鐘) 

1:29-
1:34 

地點：穿堂 
【說明】 
公共藝術拍攝比賽

要點說明。(5分鐘) 



1:18-
1:28 

【導覽】 
思路節點(2分鐘) 
幸福樹(3分鐘) 
赤閲亭(5分鐘) 

1:26-
1:36 

【導覽】 
思路節點(2分鐘) 
幸福樹(3分鐘) 
赤閲亭(5分鐘) 

1:34-
1:44 

【導覽】 
思路節點(2分鐘) 
幸福樹(3分鐘) 
赤閲亭(5分鐘) 

導覽結束，請學生回班上，時間由導師自行運用。 

導覽內容： 由藝術家介紹「思路節點」、「幸福樹」及「赤閱亭」等三件公共藝術作品之

創作理念。 

六、 攝影比賽徵件辦法 
1.​ 拍攝主題： 須包含本校公共藝術作品（1）赤閱亭（2）思路節點（3）幸福樹 之其中一件。 
2.​ 拍攝器材： 學生利用課後時間(放學後或周末)，用手機進行拍攝。 
3.​ 徵件期間： 2026 年 3 月 26 日（三）至 2026年 4 月 2 日（三）止。 
4.​ 作品數量： 每人限投稿 3 張 照片。 
5.​ 投稿規格： 

○​ 檔案命名：【學生姓名_數量_標題文字】，例如：王小明_1_光影中的幸福。 
○​ 提交連結：請掃描下方 QR Code 提交。 
○​ 作品繳交 QR Code： 

 

 

 

七、 評選與獎勵 
1.​ 評審團隊： 邀請藝術家及專業攝影師擔任評審並於 2026 年 4 月 9 日(四)公告比賽結果。 
2.​ 評選標準： 

○​ 藝術觀點 (30%)：呈現作品特色與空間關係。 
○​ 構圖創意 (30%)：取景角度與影像表現手法。 
○​ 技術表現 (20%)：影像品質與色調處理。 
○​ 整體感染力 (20%)：情感共鳴。 

3.​ 獎項設置： 分「赤閱亭-學生組」、「赤閱亭-教師組」、「思路節點-學生組」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思路節點-教師組」、「幸福樹-學生組」、「幸福樹-教師組」共 6 組。 

○​ 學生組每組選出【首獎】 1 名、【優秀獎】 4 名，合計 15 名。 
○​ 教師組每組選出【首獎】 1 名、【優秀獎】 1 名，合計 6 名。 
○​ 獎勵：頒發榮譽證書乙張，並贈送獲獎作品實體相框乙座（含相框,尺寸約 40x50cm）及

神秘小禮物一份。另【首獎】作品典藏於校史室捲簾設計中，以作為創校紀念。 

八、 作品展示與頒獎 
1.​ 數位展覽： 比賽作品將彙環境於校園穿堂電視牆滾動播放，供全校師生欣賞。 
2.​ 實體展覽： 獲獎作品將結合本校校慶活動進行展覽。 
3.​ 頒獎典禮： 於校慶活動中公開表揚。 

九、 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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